
附件1：

2015年高中阶段学校招生加分优待规定

一、加分优待规定
1.归侨子女和华侨在国内的子女（持市侨办出具的有关证明并经毕业学校盖章认定、本人身份证明原件及复印件）加5分；
2.少数民族子女（持本人户口簿及复印件并经毕业学校在复印件上盖章认定；非青岛户籍少数民族子女还须持户籍所在地公安派出所加盖户籍专用章的户籍证明并经毕业学校盖章认定）加5分；
3.台湾籍子女（持市台胞联谊会出具的有关证明并经毕业学校盖章认定、本人身份证明原件及复印件）加5分。
二、材料审查及上报
1.为确保考生加分优待材料的真实性，区教体局将在普通高中报名工作结束后进行审核确认。各初中学校于5月25日前，将上述证明材料的原件及复印件上报区教体局招考办进行审查。未按规定办理加分优待考生审批手续的考生，不予认可。

2. 审核结束后在城阳教育信息网(http://www.cy.qdedu.net)上进行公示，接受社会监督。所有享受加分优待政策考生信息同时返回到初中学校，由初中学校在规定时间内进行公示。
上述规定由区教体局负责解释。
附件2：
2015年高中阶段学校招生加分优待名单
单位（公章）：
	姓名
	性别
	身份证号
	学籍号
	毕业学校
	加分类别

	
	
	
	
	
	

	
	
	
	
	
	

	
	
	
	
	
	

	
	
	
	
	
	

	
	
	
	
	
	

	
	
	
	
	
	

	
	
	
	
	
	

	
	
	
	
	
	

	
	
	
	
	
	


初中学校于5月25日前，将此表和加分优待考生证明材料报招考办。
附件3：

2015年外地回城阳考生学籍（成绩）证明

	姓  名
	
	性别
	
	年龄
	

	当地就

读学校

及学籍
	地区
	省        市          区（县/市）

	
	学校
	
	年级
	
	全国统一学号
	

	现青岛户籍地址（附户口簿复印件）
	

	2014年6月参加青岛市初二学业水平考试成绩
	青岛市注册学号

（19位）
	科目成绩

	
	
	地理（满分80分）
	生物（满分80分）
	信息技术

（合格、

不合格）

	
	
	
	
	


                       证明单位（章）：              

                       经办人签名：                  
                       联系电话：                    

                                 年    月   日

若先前已转入青岛就读，现就读学校：               ，

注册学号（19位）：                       

（注：学生本人须于5月4日（星期一）至5日（星期二）到城阳区教体局招考办（城阳区明阳路202号城阳区教体局215房间）进行资格审查和考试信息采集。审查通过后方可在规定的时间参加网上报名和现场确认）

附件4：

	2015年城阳区初中学业水平考试笔试考点信息表



	考点名称
	考点详细地址
	标准化考场数量
	主考姓名及联系方式
	考务组长姓名及联系方式
	考试期间值班电话（固定电话）

	
	
	
	
	
	
	
	

	
	
	
	
	
	
	
	

	
	
	
	
	
	
	
	

	
	
	
	
	
	
	
	

	
	
	
	
	
	
	
	

	
	
	
	
	
	
	
	

	
	
	
	
	
	
	
	

	
	
	
	
	
	
	
	

	说明：此表于由初中学业水平考试笔试考点填写，于5月25日前上报区招考办。


附件5：

	2015年城阳区初中八年级地理、生物考试笔试考点信息表



	考点名称
	考点详细地址
	标准化考场数量
	主考姓名及联系方式
	考务组长姓名及联系方式
	考试期间值班电话（固定电话）

	
	
	
	
	
	
	
	

	
	
	
	
	
	
	
	

	
	
	
	
	
	
	
	

	
	
	
	
	
	
	
	

	
	
	
	
	
	
	
	

	
	
	
	
	
	
	
	

	
	
	
	
	
	
	
	

	
	
	
	
	
	
	
	

	说明：此表于由八年级地理、生物考试笔试考点填写，于5月25日前上报区招考办。


附件6：

2015年青岛市初中学业水平考试英语听说人机对话考点信息表

	考区名称
	考点名称
	机房数
	视频监控机房数
	考场机器数
	考  点

联系电话
	考  点

技术负责人姓名
	技 术

负责人

电 话
	考点详细

地 址

	
	
	
	
	考 场

机器总数
	考 试

用机数
	考场备用机器数
	
	
	
	

	
	
	
	
	
	
	
	
	
	
	

	
	
	
	
	
	
	
	
	
	
	

	
	
	
	
	
	
	
	
	
	
	

	
	
	
	
	
	
	
	
	
	
	

	
	
	
	
	
	
	
	
	
	
	

	
	
	
	
	
	
	
	
	
	
	

	
	
	
	
	
	
	
	
	
	
	

	
	
	
	
	
	
	
	
	
	
	

	
	
	
	
	
	
	
	
	
	
	


注：同一考点有2个及以上机房的，在表中“考场机器数”栏目中有几个考场就要填写几行，每考场分别填写本考场机器数量，于5月25日前上报区招考办。

附件7：

城阳区中等职业学校自主招生录取名单

单位（公章）：

	姓 名
	性别
	身份证号
	初中学籍号
	毕业学校
	录取专业
	是否领取自主招生录取考生须知

	
	
	
	
	
	
	

	
	
	
	
	
	
	

	
	
	
	
	
	
	

	
	
	
	
	
	
	

	
	
	
	
	
	
	

	
	
	
	
	
	
	

	
	
	
	
	
	
	

	
	
	
	
	
	
	


城阳职教中心、城阳职专需在5月10日前将自主招生录取名单（纸质盖章、电子版）报招考办，并分别报给考生所在初中学校，以便学校指导学生填报志愿。

附件8：

2015年城阳区中等职业学校自主招生
录取考生须知
参加中职学校自主招生的考生在通过城阳区职教中心或城阳职专面试，取得录取通知书后，须注意以下事项：
1.自主招生录取以学校测评成绩为准，录取的考生依然要参加初中学业水平考试，其学业水平考试成绩作为初中毕业的依据。
2.被自主招生录取的考生须于5月16日（星期六）上午8:00至5月21日（星期四）下午5:00，登陆 “青岛市初中学业水平考试（高中阶段学校招生）管理平台”http://wsbm.qdedu.gov.cn/ ，进行网上报名，网上报名需要填写考生基本信息和普通高中志愿信息。
3.被中职自主招生录取的初中毕业生可以兼报城阳区高中的直升&特色班志愿（需要有相关合格证）、普通高中志愿。不能再报考其他职业学校（包括：“3+4”本科、高等师范专科、五年制高职、中等职业学校和技工学校），不能被其他职业学校录取。

4.被普通高中录取的考生，城阳区职教中心或城阳职专的自主招生录取资格取消。若考生放弃普通高中志愿录取则保留自主招生录取资格。
附件9：

《2015年城阳区中等职业学校自主招生考生须知》领取记录

单位（公章）：

	领取人

姓  名
	性别
	身份证号
	学 籍 号
	是否已阅读并同意2015年城阳区中等职业学校自主招生录取考生须知
	是否领取考生须知
	是否放弃普通高中志愿录取
	考    生

联系电话
	备注

	
	
	
	
	
	
	
	
	

	
	
	
	
	
	
	
	
	

	
	
	
	
	
	
	
	
	

	
	
	
	
	
	
	
	
	

	
	
	
	
	
	
	
	
	

	
	
	
	
	
	
	
	
	

	
	
	
	
	
	
	
	
	

	
	
	
	
	
	
	
	
	

	
	
	
	
	
	
	
	
	


城阳职教中心、城阳职专需在5月10日前将自主招生录取名单报招考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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